附件
关于《达濠鱼丸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

办法 (试行)》实施后评估报告
（征求意见稿）

汕头市濠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 年10月
《 达濠鱼丸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 (试行)》（汕濠市监﹝2023﹞6号，下称《办法》），制定于2023年11月16日，将于2025年12月16日到期。为全面了解《办法》实施以来的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和《广东省地理标志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达濠鱼丸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根据《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10 号 ）、《汕头经济特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 汕头市人民政府令第201号）、《濠江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 汕濠府〔2022〕24 号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国家知识产权局令第80号）的有关规定，我局对《办法》开展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第一部分   《办法》制定背景
“达濠鱼丸”2018年成功获批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濠江首个地标产品，地理标志的获批有利于创造区域特色品牌及产品的信誉，其本身具有广告效益，有利于扩大市场影响力，取得规模经济效益，提升产业发展。专用标志的

申请使用可以有效遏制假冒伪劣鱼丸产品的面市和流通，减少“蹭品牌”现象的发生，擦亮“达濠鱼丸”地理标志品牌，同时更是对达濠鱼丸产业的质量、品质和标准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管理办法的制订是为了有效保护达濠鱼丸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规范达濠鱼丸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申请、使用和管理，确保达濠鱼丸的质量和特色，维护生产经营者和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办法》包括：一、总则；二、工作机构与职责；三、申请与受理；四、使用和管理；五、保护和监督；六、附则。

第二部分   评估工作实施概况
一、评估依据
评估依据《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汕头经济特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濠江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和《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等相关规定。
二、评估标准

（一）评估原则
对《办法》实施后评估严格遵循《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汕头经济特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濠江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和《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的规定，坚持客观

公正、公开透明、基层参与、注重实效的原则。
    （ 二）评估内容
根据《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汕头经济特区行政规范性》、《濠江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和《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的规定，对《办法》的合法性、合理性、协调性、操作性、完善性、规范性、实施效果等方面开展评估工作。

三、评估工作开展情况
（一）成立评估工作小组和制定评估工作方案
    为确保评估工作的顺利进行，我局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 加强对该项工作的指导、协调。工作小组由濠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任组长，濠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知识产权促进与保护股、政策法规股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并就评估目的、评估方式、评估工作计划等进行讨论，梳理评估工作流程和工作重点、难点，实事求是制定评估工作方案。
（ 二）开展评估工作
为客观、公正和全面地了解《办法》实施后的相关情况，本次评估工作采取相关制度比较分析的方式开展评估工作。我局比较分析了《办法》的相关上位法及同位阶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就《办法》的规定有无上位法依据，是否与上

位法相冲突，是否与同位阶规范性文件相协调，进行了审核。
（ 三）形成评估报告
我局在完成所有前期准备工作后，开展评估报告的撰写， 结合前期工作中收集的各项信息，进行认真分析、研究，形成评估报告草稿。又经多次研商后，形成了评估报告。
第三部分   《办法》评估报告
一、评估结论
（一）合法性评估
      《办法》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和《广东省地理标志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其制定目的、保护措施及管理职责界定清晰，与现行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制度的精神和具体规定相一致，未发现存在违法违规的内容和程序。建议根据最新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国家知识产权局令第80号）对部分表述进行修改，以进一步强化其法律依据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修改建议如下：

        1、第十一条  生产者申请使用专用标志，应提交符合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的材料：（一）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二）由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产品产自特定地域的证明；（三）有关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国家知识产权局令第80号）第二十条：（1）“生产者申请使用专用标志，应提交符合《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的材料”，修改为：“生产者申请使用专用标志，应提交符合《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材料”；（2）删除“（二）由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产品产自特定地域的证明；”（3）“（三）有关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修改为：（三）地理标志产品特色质量检验检测报告”。）

第十四条 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可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下载基本图案矢量图。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矢量图可按比例缩放，标注应清晰可识，不得更改专用标志的图案形状、构成、文字字体、图文比例、色值等。（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国家知识产权令80号）第二十二条，“可”改为“应当”。）

3、该《办法》经两年实践检验，成效显著，已具备转为正式文件的成熟条件。该办法为达濠鱼丸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关键制度保障，在规范专用标志使用、保障产品特色质量、维护市场秩序与消费者权益等方面发挥了基石作用。其内容科学、程序清晰、监管有效，有力地推动了达濠鱼丸产业的提质增效。为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持续促进产

业健康发展，建议将《达濠鱼丸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    (试行)》转为正式《达濠鱼丸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并将有效期延长至五年。
（ 二）合理性评估

《办法》的制订有效保护达濠鱼丸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规范达濠鱼丸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申请、使用和管理，确保达濠鱼丸的质量和特色符合达濠鱼丸产品质量特色和地域保护的实际需要，有助于防止滥用和假冒行为，维护生产者、消费者合法权益，体现公平、公开原则。

    （ 三）协调性评估

   《办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和《广东省地理标志条例》等上级规章制度衔接良好，未发现与同级现行相关政策或规范性文件存在冲突。建议结合近年新出台的相关产业政策及标准化要求进行适当补充，进一步增强政策协同性。

（ 四）操作性评估
   《办法》中关于地理标志产品申请程序、使用管理、保护监督等规定明确具体，流程清晰，相关部门职责分工明确，在实际执行中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为达濠鱼丸地理标志产品的规范管理提供了有效依据。    

    （五）完善性评估
   《办法》结构完整、内容全面，涵盖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各个环节。在试行期间未发现重大制度缺失或漏洞。建

议结合最新《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对部分条款予以改进，以提升管理体系的完备性。

（ 六 ）实施效果评估

《办法》自试行以来，在规范“达濠鱼丸”地理标志使用、维护品牌声誉、促进产业标准化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提升了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区域品牌价值。市场主体反映良好，社会认可度较高，达到了预期保护效果。建议在延续实施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对个别条款进行优化，并转为正式管理办法。

评估发现的问题及结论

   “达濠鱼丸”2018年成功获批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濠江首个地标产品。《办法》自试行以来，在规范“达濠鱼丸”地理标志使用、维护品牌声誉、促进产业标准化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提升了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区域品牌价值。市场主体反映良好，社会认可度较高，达到了预期保护效果。建议在延续实施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对个别条款进行优化。

综上评估，我局拟按照规范性文件有关程序对《办法》进行如下修改：        

第十一条  生产者申请使用专用标志，应提交符合《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的材料：（一）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二）由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产品产自特定地域的证明；（三）有关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

（国家知识产权局令第80号）第二十条：（1）“生产者申请使用专用标志，应提交符合《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的材料”，修改为：“生产者申请使用专用标志，应提交符合《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材料”；（2）删除“（二）由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产品产自特定地域的证明”；（3）“（三）有关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修改为：“（三）地理标志产品特色质量检验检测报告”。）

第十四条 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可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下载基本图案矢量图。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矢量图可按比例缩放，标注应清晰可识，不得更改专用标志的图案形状、构成、文字字体、图文比例、色值等。（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国家知识产权令80号）第二十二条，“可”改为“应当”。）

3、该《办法》经两年实践检验，成效显著，已具备转为正式文件的成熟条件。该办法为达濠鱼丸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关键制度保障，在规范专用标志使用、保障产品特色质量、维护市场秩序与消费者权益等方面发挥了基石作用。其内容科学、程序清晰、监管有效，有力地推动了达濠鱼丸产业的提质增效。为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持续促进产业健康发展，建议将《达濠鱼丸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    (试行)》转为正式《达濠鱼丸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并将有效期延长至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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